
市内附件� 送交至在安城市市内完成居民税申报的人员

需申报居民税

市民税务处市民税务科信息卡

关于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，由于               先生/女生家庭中的以下成员尚未申报����年
度的居民税，我们无法判定您的家庭是否符合补助金发放条件。

因此，请相关人员尽快前往政府办公大楼北�楼市民税务处市民税务科（��号窗口）完成
您所有家庭成员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（基于����年�月至��月的收入等）的申报。
另外，如果您为同一家庭中除您本人以外的其他成员申报，则需要提供授权印章。 
有关居民税申报的详细信息，请咨询市民税务处市民税务科（����-��-����）。

个人编号 姓名（省略敬称） 纳税类型

免税 需纳税

免税 需纳税

免税 需纳税

免税 需纳税

免税 需纳税

〔手续流程〕

安城市政府机关
市民税务处 社会福利处

市民税务科 ��号窗口市民税务科 ��号窗口 福利咨询科 ��号窗口福利咨询科 ��号窗口

其他家庭的成员进
行申报或本人无法
前往政府办公楼
时，请联系市民税
务科。

请完成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（基
于����年�月至��月的收
入等）的申报。
※并非所得税的确定申报。

请提交以下资料。 
・申请书
・身份确认文件（复印件）
・存折或现金卡（复印件）
・信息卡（加盖已受理印章）

申报后，请前往市
民税务科领取盖有
已受理印章的本信
息卡。

市民税务科 已受理印章

序号


